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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交通事故傷害之發生狀況及其與手機和菸品使用行為的

關聯性。採橫斷性研究法，針對台中市亞洲大學及中山醫學大學的在學學生以班級為

單位進行簡單隨機抽樣(抽出 59班，回收 37班)，共回收 1200 份有效問卷，使用結構

式不記名問卷進行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部分:基本資料、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健康相關生活型態(包括手機使用及吸菸行為)、交通相關行為等問題，資料收集完成

後使用台灣閱卷王進行建檔與清理，採用軟體 SAS 9.4 進行資料分析，先以雙變項

分析探討其相關性，再以二元邏輯斯複廻歸進行多變項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中發生交通事故傷害比例為 9.83%，而交通事故傷害發生與手機使用及吸菸行為並無

顯著關聯性，其可能因資料分析中發生交通事故傷害樣本數較少，難以顯示其關係。

由於台灣相關文獻並不多，而會在行進中使用手機與行進中有吸菸行為的比例仍高，

如何維護大學生用路安全，實為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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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先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藉以呈現本研究相關背景與重要性。接著提出研究

問題，以清楚呈現本研究主題。全章分二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

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 103年度菸害防制年報顯示，我國成年人吸菸率雖逐年下降，但 18-25歲年

輕族群卻呈現倍數成長趨勢。[1] 

  隨著智慧型手機市占率逐漸提高，及其應用程式的種類越趨多元，便利性大幅增

加，年輕族群首當其衝受到世代變遷的影響，2010年至 2012年各年齡層民眾擁有及

使用智慧型手機普及率數據，其中 20-29 歲民眾擁有比例明顯升高。[2]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我國 15-24歲者主要死因為交通事故傷害。 

  有文獻指出吸菸者[3]、手機使用頻繁者[4]更易造成事故傷害，藉由上述三筆數

據顯示，以年輕族群為研究對象，而其中大學生方要成年、有自主行為能力，是值得

觀察與調查的族群。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以台中地區兩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與亞洲大學)

在學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目的包括： 

一、研究對象發生交通事故傷害之狀況。 

二、研究對象手機使用狀況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三、研究對象吸菸狀況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四、研究對象健康相關生活型態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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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1. 大學生吸菸盛行率 

  吸菸行為方面，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3年的調查資料顯示，18歲以上

成人吸菸率為 16.4%，其中男性為 29.2%，女性為 3.5%[5]。依據 2010年資料顯示， 

18-25歲的男性吸菸率呈現倍數成長，18 歲以後將會逐年攀升[6]。而 18-25歲此年齡

層族群為就讀大專時期，因此不能忽視大學生族群吸菸的嚴重性。在大專院校大學生

吸菸盛行率的調查當中也發現，具有吸菸行為的大學生有 33.6%的人仍然持續在吸菸

[7]。 

2. 大學生手機使用情形 

根據資策會 2014 臺灣消費者行動裝置暨 APP 使用行為研究調查報告指出[8]，台

灣民眾持有智慧型手機比例逐漸上升，預估到 2016年前後進入市場飽和期，如圖 3： 

 

圖 3、2010-2018(f)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發展趨勢及預測 

  在台灣，尚未有針對大學生手機使用情形調查相關文獻發表，依據中國大陸孟等

人在 2013年的研究指出該國大學生手機持有率約有八成[9]。林等人的研究發現大學

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者以女性、未婚、年齡 20歲、就讀二年級者、一般大學、商學院

學生居多、每月花費於休閒上的金額 1001～3000元、持有智慧型手機一個月～半年

的時間居多[10]。故，大學生手機持有情形及手機使用之時機是十分值得關注之問題。 

3. 大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發生原因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2008)對事故傷害的定義是：「事故傷害是指通常會導致傷害、

死亡或財產損失的一連串發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統計報告顯示，車禍為青

少年非致死事故傷害的主要原因及青少年的主要死因[11]。有國內外學者指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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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發生，大部分是因「人的不安全行為」所造成的結果[12, 13]。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死因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6~100 年 15~24歲事故傷害

死亡率約為 22%，事故傷害別又分為機動車交通事故、意外墜落、意外中毒等[14]，

其中機動車交通事故死亡率更佔全體「事故傷害」的九成，主要對象以大學生此年齡

層為主[15]。韓國強於民國 97年採回溯性調查分析法得出，由於每年學生交通事故死

亡率達數百人，對我國而言，是相當大的人力資源損失，值得政府於社會各界予以重

視[16]。 

  台灣做過的世代研究指出，抽菸者的事故傷害發生率比不抽菸者還高，且抽菸量

和事故傷害兩者呈現劑量效應關係[3]，同時吸菸者有較多的機動車事故，部分是在騎

機車時抽菸所發生，又 18-24歲是可以在車內吸菸的族群[17]。吸菸的相關研究主要

都是針對身體危害，事故傷害方面的研究則是少之又少，大學生的交通事故傷害死因

是否和行車中抽菸有明顯相關，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雖然大學生的心理社會發展已趨於完全，但也是最容易發生事故傷害的階段，由

其是機車的交通事故傷害[18]。年輕人容易憑自己的感覺來駕騎車輛，且具有掌控慾

並非依實際駕車客觀條件思考、判斷並採取安全的行為，較傾向冒險行為來求得感官

刺激[19]。同時因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在生活管理與時間應用上，克服了許多空間與

時間的障礙，但在得到便利時也帶了些許壞處，如:行車間使用手機，使駕駛人分散注

意力[20]，導致交通事故傷害的發生。 

  行車間使用手機會降低駕駛人的反應時間[21]，且視覺及認知上會造成分心，(看

的方向離開道路上、走神而無法好好駕駛)[22]。儘管我們已有認知在行車間使用手機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23]，但大學生會在行車時使用手機的比例在日本為兩成[24]、

在美國約有 75%[25]，使用比例相差懸殊，且美國有研究證明駕駛人的分心也是發生

車禍事故的危險因子，手機的使用就是使駕駛人分心的最大主因[26]。而日本、台灣

則無相關的研究數據，因此實有研究探討之必要，進而評估使用手機狀況與交通事故

傷害的關聯性為本研究重點之一。 

  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以了解:大學生中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及其與手機

使用及吸菸的關聯性，除此之外還有大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與其健康生活型

態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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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材料與方法 

研究目的為探討大學生交通事故傷害之發生狀況及其與手機和菸品使用行為的

關聯性，進而分析上述狀況與交通相關行為的關聯。分為五個部分：研究架構、研究

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方法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研究架構包含基本背景資料、事故傷害發生經驗、健康相

關生活型態、交通相關行為。 

 

 

 

 

 

 

 

 

 

 

 

 

 

 

 

 

 

 

 

 

 

 

 

基本背景資料 

‧性別 

‧年級 

‧打工情形 

‧班級幹部 

‧父母親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型態 

‧原居住地 
交通相關行為 

‧主要上學方式 

‧駕照種類 

‧認知、態度 

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頻率 

‧安全帽種類 

‧吸菸/使用手機 

‧騎車情形 

‧交通罰單 

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發生類型 

交通事故傷害 

‧身份 

‧交通工具 

‧時間 

‧原因 

‧路況 

‧時機 

健康相關生活型態 

‧吸菸 

‧飲酒 

‧運動 

‧飲食狀況 

  手機使用 

‧行進中使用 

‧手機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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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因人力、時間、經費考量，且為方便觀察城鄉校區間學生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狀況，

本研究的目標族群設定為台中市中山醫學大學及亞洲大學兩所大學的在學學生。樣本

數估計之公式為：
2

2 )1()96.1(

d

pp
n


  ，d=0.03的抽樣誤差來估計，應回收 1,067份

樣本，再加上班級拒訪與個人拒訪之考量，基於先前研究經驗，預估問卷回收率為 50%，

應抽出 2134人。以大學一班 40人估計，應抽出 54班作為調查樣本班級 

  排除研究所、夜間部、在職專班，因學生年齡較不一致，年齡可能超出交通事故

傷害好發族群甚多。避免牙醫系及醫學系高年級同學需要實習而無法配合調查，故排

除牙醫系五、六年級及醫學系五、六、七年級學生；此外，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

系為主持人任課班級，故予以排除。 

  以班級為單位，透過統計軟體 SAS 9.4 簡單隨機抽樣程序進行。第一階段兩校隨

機抽出各 27班，第二階段依等比例抽樣隨機選取兩校各 25%的班級，兩校兩階段共

抽出 59個班級。中山醫學大學共 29班，亞洲大學共 30班。聯絡第一階段抽樣班級

時，班代或系辦多數拒絕施測，樣本數尚未達到估計值，故進行第二階段抽樣。 

  應訪樣本數為 1,946，實到人數為 1,315 人，回收 1,315份(回收率為 67.57%)， 

班級拒訪率為 35%（兩校各 10個班級拒絕）；未回收之主要原因為個人因素拒訪及當

天未出席於該班級所以未參與填答。本研究回收樣本為 1,315人(中山醫學大學共 598

份，亞洲大學共 717 份)，排除未填答完整者納入分析樣本為 1,200人(中山醫學大學

共 568份，亞洲大學共 63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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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基於研究架構進行相關文獻資料探討，以量化分析結構式問卷，問卷內容包括:

個人背景資料、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交通相關行為、健康相關生活型態。健康相關生

活型態包括廖婉沂的手機成癮量表。 

  問卷內容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進行審查，並由專家進行效度

考驗，發放預試問卷 30份予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填寫，問卷填寫平均時

間約莫 20分鐘，以下就問卷內容逐一說明。 

本研究問卷主要分為以下四大部分: 

  一、基本資料： 

(一) 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共兩類。 

(二) 年級：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共四類。 

(三) 本學期打工狀況：分為是與否，共兩類。若填答是，詢問最常打工時段。 

(四) 本學期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五) 父母親教育程度：各別詢問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分為不知道、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專科、大學、研究所及以上，共六類。進行結果分析時將父母親教

育程度分為不知道、高中職及以下(包含國中)、專科、大學及以上(包含研究

所)共四類。 

(六) 家庭結構型態：分為小家庭、折衷家庭、大家庭、單親家庭、單身戶及其他，

共六類。進行結果分析時將家庭結構型態分為小家庭、折衷家庭、大家庭及

其他(包含單親家庭、單身戶)，共四類。 

(七) 原居住地：採自填式回答，分為縣市別及鄉鎮市區。進行結果分析時將原居

住地分為北部、中部、南部及其他(包含東部及外國人)，北部包括基隆市、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及宜蘭縣，中部包括苗栗縣、台

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南部包括嘉義市、嘉義縣、台南

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及澎湖縣，其他包括東部地區(花蓮

縣、台東縣)及外國人，共四類。 

 二、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一) 本學期間發生事故傷害：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二) 本學期發生事故傷害次數：分為 1次、2次、3次、4 次及以上，共四類。 

(三) 本學期發生事故傷害之類型：分為交通事故（選擇此項者續問以自填式回答

發生次數、與機車相關次數、嚴重程度到需要送醫次數）、燒燙傷、跌倒、

中毒及其他，共五類。填寫交通事故者，續問以下題目。 

1.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時本人身分：分為行人、駕駛、乘客及其

他，共四類。 

2.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時本人使用之交通工具：分為機車、四輪

汽車、腳踏車、大客車、大貨車、無及其他，共七類。 

3.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時對方使用之交通工具：分為機車、四輪

汽車、腳踏車、大客車、大貨車、無及其他，共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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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時間：分為 6-8點、8-10點、10-12點、

12-14 點、14-16點、16-18點、18-20點、20-22點、22-24點、0-2點、

2-4點及 4-6點，共十二類。 

5.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原因：分為使用手機、吸菸、沒注意車前

狀況、未依規定讓車、違反交通號誌或指揮（闖紅燈等）、沒有保持安

全距離、左轉時未依規定（需待轉而未待轉）、酒後駕駛、超速及其他，

共十類。 

6.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時路況：分為平坦、有障礙物、有坑洞、

路上有碎石或細沙、險降坡、轉彎、人或動物突然衝出、路上有油漬、

施工中及其他，共十類。 

7. 本學期最近一次發生交通事故之時機：分為上學途中、外出用餐途中、

回家途中、旅遊途中、接送朋友及其他，共六類。 

三、健康相關生活型態： 

(一) 飲酒： 

1. 是否曾經喝過酒（酒包括各種酒類，但不包括煮菜時加進去的酒或舔一

下），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2. 平均一周飲酒次數：分為 0 次、1-2次、3-5次、6-9次、10次以上，共

五類。 

3. 喝醉酒經驗：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飲酒情形分為從來不喝、偶爾喝(曾經喝過酒及曾經

喝過酒且平均一周飲酒 1~2 次)及經常喝(曾經喝過酒且平均一周飲酒

3~5次或 6~9次或 10次以上)，共三類。 

(二) 吸菸： 

1. 嘗試過吸菸（即使只吸一、兩口）：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吸菸情形分為從不吸、曾經有現在沒有(曾經嘗試過

吸菸且過去一個月內吸菸頻率為 0次及沒有吸菸)、目前有，共三類。 

2. 過去一個月，吸菸頻率（次數）：分為 0次、1-2次、3-5次、6-9次、10

次以上，共五類。 

3. 過去一個月有吸菸的日子裡，平均一天吸菸頻率：分為過去一個月內我

沒有吸菸、每天少於 1根香菸、每天 1-5根香菸、每天 6-10根香菸、每

天 11-20根香菸、每天 20根香菸以上，共六類。 

4. 行進中（包括步行、騎機車、開車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吸菸：分為

是與否，共兩類。 

5. 行進中吸菸頻率：分為小於 2次、2次以上但不到 5次、5次以上但不

到 10 次、每次都會，共四類。 

(三) 運動： 

根據教育部公布之運動 333原則，每週至少運動 3次；每次最少 30分鐘：每次

運動後視個人身心狀況心跳能達 130 次/分以上。 



9 
 

1. 目前運動狀況：分為從來不運動及有運動，共兩類。 

2. 過去一個月內一周運動頻率（次數）：至少持續 10 分鐘以上算一次。分

為 1次、2次、3次、4次、5次及以上，共五類。 

3. 每次運動花費時間：超過 10 分鐘但不到 30分鐘、30分鐘到 1個小時、

1-2個小時、2個小時以上，共四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運動分為無、不規律(最近一個月有運動且平均運動

1~2次，每次運動時間超過 10分鐘但不到 30分鐘)及有規律，共三類。 

(四) 飲食狀況： 

時間以最近一個月詢問，茶包含綠茶、烏龍茶、紅茶等，咖啡（不論自己沖

泡或是外面買皆算），1杯以 240c.c計算（若是三合一咖啡，一包算一杯）。

很少(≦1杯/天)、普通(2-6杯/天)、常常(>6 杯/天) 

1. 茶：分為完全沒有、很少、普通、常常、不清楚，共五類。 

2. 咖啡：分為完全沒有、很少、普通、常常、不清楚，共五類。 

3. 早餐：分為完全沒有、很少、普通、常常、每天都會、不清楚，共六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飲食狀況分為很少(包括完全沒有及不清楚)、普通、

常常，共三類。 

(五) 手機使用: 

1. 有無手機:分為有及沒有，共兩類。 

2. 智慧型手機: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3. 行動網路: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4. 行進中使用手機: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5. 行進中使用手機用途:分為聽音樂、上網、導航、講電話及其他，共五類。 

6. 平均一天行進中使用手機頻率:分為小於 2次、2 次以上但不到 5次、5

次以上但不到 10次、每次都會，共四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是否會在行進中使用手機分為否、偶爾(會在行進中

使用手機且平均一天使用的頻率小於 5次)及常常(會在行進中使用手機

且平均一天使用的頻率大於 5 次不到 10 次或每次都會使用)，共三類。 

7. 手機成癮 

手機成癮分量表係將廖婉沂參考 Young之網路成癮量表所編寫之 19個

題目作為測量工具，此量表共 19題。採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評量

式作答，由 1至 5分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總分為 19-95 分，量表的總分代表個人手機成癮程度，

得分越高，代表手機成癮傾向越高。本量表信度方面，全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係數(Cronbach’s α)為 0.93。 

  四、交通相關行為： 

(一) 主要上學方式:分為步行(全程)、腳踏車(包括被載)、機車(包括被載)、汽車(包

括被載)、大眾運輸工具及其他，共六類。 

(二) 駕照種類(可複選):分為無、普通輕型機車(50c.c及以下)、普通重型機車



10 
 

(250c.c及以下)、大型重型機車(250c.c及以上)、汽車及其他，共六類。 

(三) 主要交通工具為機車:分為完全不騎機車、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非以機車

為主要交通工具，共三類。除填答完全不騎機車者，其他續問以下題目。 

1. 本學期騎機車頻率:分為沒有騎車、幾乎不騎、假日才騎車、每周數趟、

每天上下學各一趟及每天數趟，共六類。進行結果分析時將本學期騎機

車頻率分為沒有騎車/幾乎不騎、每周數趟、每天數趟，共三類。 

2. 安全帽種類:分為從不戴安全帽、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式、全罩式，

共五類。進行結果分析時將安全帽種類分為，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

式、全罩式，共四類。 

3. 騎機車時使用手機:分為有與沒有，共兩類。 

4. 騎機車時吸菸:分為有、沒有與不吸菸，共三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騎機車時有無吸菸行為分為有與沒有(包含不吸菸)，

共兩類。 

5. 機車行駛情形: 

採李克特（Likert-type）量尺方式，由填答者根據每一題之描述，就量

尺上的五個選項：「總是如此」、「常常」、「偶爾」、「幾乎不會」、

「從來沒有」，填選最符合自身情況的選項。計分方式從總是如此到從

來沒有，分別給予 5分至 1 分，全部為正向題，分數越高表示騎機車時

的安全駕駛習慣良好，反之則表示騎機車時安全駕駛習慣較差。本量表

信度方面，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為 0.99。 

(四) 本學期被開過交通罰單次數:分為 0次、1次、2次、3次、3次以上，共五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將本學期被開過罰單的次數分為 0次及 1次以上，共兩類。 

(五)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發生機車事故傷害直覺嚴重程度、騎機車

時手機使用及吸菸之態度分為三部分: 

本問卷採李克特（Likert-type）量尺方式，由填答者根據每一題之描述，就

量尺上的五個選項：從「非常可能」到「非常不可能」、「非常嚴重」到「非

常不嚴重」、「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選擇一項最符合的程度。計

分方式從「非常可能」(嚴重、同意）到「非常不可能」（嚴重、同意），

分別給予 5 分至 1分，分數越高表示對該題項的認同性越高；反之則表示對

該題項的認同性越低(其中騎機車時手機使用及吸菸之態度第四題及第八題

為反向計分)。此部分量表信度方面，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分別為 0.87、0.93、0.89。                  

(六) 機車交通事故行動線索: 

1. 親眼目度過交通事故:分為從來沒看過、曾在本學期看過、曾看過但非本

學期，共三類。 

2. 看過機車事故的新聞報導: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3. 看過某人騎機車時使用手機: 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4. 看過某人騎機車時吸菸: 分為是與否，共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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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親朋好友曾經過生過機車交通事故: 分為是與否，填答是者，採用自填

式續問原因，共兩類。 

(七) 交通行為相關知識: 

1.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使用手機:分為對、錯、不知道，共三類。 

2.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吸菸: 分為對、錯、不知道，共三類。 

進行結果分析時分為正確、不正確(包括不知道)，共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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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章針對研究步驟進行討論，分為文獻回顧與整理、信效度測試、資料收集三大

部分進行說明 

 

1. 文獻回顧與整理 

  觀察整理國內外大學生事故傷害之相關因素、吸菸與事故傷害相關研究、手機使

用與事故傷害之相關研究資料、文獻，再以量化分析進而設計結構式問卷。 

 

2. 進行信效度測試 

  根據文獻回顧設計結構式問卷初稿，經由專家進行效度檢驗，並透過再測信度及

預試資料進行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測試。本研究問卷在效度方面採用專家效度。於

本研究問卷預試前，已先行送請指導教授根據本研究各概念所包括之題目逐一檢視，

對於內容是否能夠真正測出研究目的所包括的內涵，針對詞句是否適切，提供修正意

見，對不適切之問卷題目，予以修正或先行刪除，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已具有一定之專

家效度。根據前後測結果檢定兩者的一致性，其中針對問卷題目順序及內容需做調

整、變更、增加問題廣度，以及對於語意不清的地方，加註說明，使填答者更

加明瞭。 

 

3. 資料收集（問卷調查） 

(1) 招募訪員 

由研究員招募訪員，訪員條件為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在學生 (以 3

年級以上為佳)、語言表達能力強、口齒清晰、有訪問經驗，招募 5名。 

(2) 訪員訓練 

訪員訓練之基本內容包括訪問之標準程序、問卷詳細內容、研究目的簡介、

注意事項的說明及分組練習等。 

(3) 聯絡隨機抽樣所抽出中選班級 

以電子郵件及電話聯繫方式與兩校系辦公室秘書進行聯絡，由系辦、導師

或是班級代表予以同意，確認約定時間及聯絡方式。 

(4) 問卷調查 

於訪員與受試班級雙方同意時間至班級教室施測，由訪員發放研究問卷，

以匿名方式於班級集體作答，填寫一份問卷之平均時間為 20分鐘。所有

受試者均被要求施測前先閱讀問卷封面頁之前言，並由訪員再次以口頭強

調研究倫理之考量(包括知情同意、匿名、個人資料保密及拒絕受訪之權

利)，待受試者填寫完畢後現場回收。資料收集期間為民國 104年 12月 1

日至同年 12月 31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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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 

 

1. 資料建檔與清理 

  在資料收集完成後，分別針對此份問卷進行資料建檔與清理。為了減少資料在建

檔與清理過程中發生錯誤，採用台灣閱卷王進行資料建檔。台灣閱卷王是台灣各知名

大學及國家研究機構均使用此系統於專案研究與教學分析的閱卷系統。問卷的掃描辨

識及統計整合處理，非常之有效率，即時影像與資料對應複檢與修正，彌補做答之失

誤。 

 

2. 資料分析方法 

  問卷回收後，進行篩檢和整理，扣除未填答完整問卷後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採

用 SAS9.4 版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推論性統計(雙變項分析、多變項分析)，本研

究統計顯著水準為 0.05。 

 

一、描述性統計 

  對於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分布情形採用描述性統計的方式說明，類別變項之資

料以次數與百分比描述，等距變項之資料以次數、平均值、標準差描述。 

 

二、雙變項分析 

(一) 卡方檢定 

1. 分析個人背景資料(性別、年級、打工狀況、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父

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型態、原居住地)與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性。 

2. 分析健康相關生活型態(飲酒、運動、飲食狀況)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

關聯性。  

3. 分析交通相關行為(主要上學方式、駕照種類、認知與態度、騎機車頻

率、安全帽種類、騎機車時使用手機及吸菸狀況、交通規範遵守情形、

交通罰單)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性。 

(二) t 檢定  

分析手機成癮狀況、交通遵守情形與認知與態度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

關聯性。 

三、多變項分析  

以二元邏輯斯複迴歸探討基本資料(打工)及交通相關行為(上學方式、持有駕

照、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交通罰單次數、發生機車事

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親眼目睹交通事故、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與交通事

故傷害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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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中山醫學大學為中部醫學中心，鄰近交通繁忙路段且本學期校園周遭工程多，亞

洲大學則是因校地廣闊且周遭道路僅有一道，路況較不壅塞，故本章先描述研究對象

校間分布狀況，以此比較交通事故傷害發生有無都會區與郊區之差異，再依據研究目

的說明研究分析結果。 

 

第一節 個人基本資料、生活型態及交通相關行為之校間差異 

一、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納入分析之樣本數共 1200人，男女比例分別為 40.33%與 59.67%，其中中

山醫學大學女性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分別為 63.03%及 56.65%);年級部分，大學一

年級為 12.67%，二年級為 29.67%，三年級為 32.83%，四年級為 24.83%，其中亞洲

大學一年級受訪比例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分別為 20.41%及 4.05%)；打工部分，有

打工的比例為 27.63%；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部分，中山醫學大學受訪者擔任幹部的

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分別為 34.74%及 25.12%)；父母親教育程度部分，中山醫學

大學受訪者父母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比例皆顯著高於亞洲大學(父親教育程度分別

為 38.98%及 28.37%，母親教育程度分別為 31.22%及 20.76%)；家庭結構型態部分，

小家庭為 70.71%，折衷家庭為 14.06%，大家庭為 7.78%，其他為 7.45%；原居住地

部分，中山醫學大學受訪者居住於北部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分別為 35.56%及

20.09%)。(表 1-1) 

二、生活型態 

(一) 手機使用 

研究對象中持有智慧型手機者比例為 97.96%，而中山醫學大學與亞洲大學

學生持有智慧型手機者的比例分別為 98.74%及 97.25%。以持有智慧型手機者而

言，配有行動網路占整體的90.95%。以 t檢定分析其手機成癮情形與兩校之關係，

結果顯示兩者並無顯著差異。在行進中使用手機方面，亞洲大學學生行進中常常

使用手機的比例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26.60%及 19.49%)。(表 1-2-1) 

(二) 吸菸行為 

研究對象中目前有吸菸者比例為 5.94%，而亞洲大學學生目前有吸菸的比例

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7.75%及 3.90%)。在行進中吸菸方面，兩校

間並無顯著差異。(表 1-2-2) 

(三) 健康相關生活型態 

以卡方檢定分析大學生健康相關生活型態在兩校間之分布情形，結果顯示在

經常、偶爾喝酒的人中，亞洲大學學生有酒醉經驗的比例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

學生(分別為 35.24%及 28.03%)；飲食狀況方面，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最近一個月

食用早餐天數大於 20天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60.78%及 56.85%)。

(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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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相關行為 

以卡方檢定分析大學生交通相關行為在兩校間之分布情形，結果顯示中山醫學大

學以機車為主要上學方式者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分別為 55.46%及 36.87%)；持有

駕照種類方面，沒有駕照、大型重型機車駕照及汽車駕照有顯著的校間差異，中山醫

學大學學生沒有駕照者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20.42%及 15.85%)亞洲大

學學生持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比例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1.90%及

0.53%)，而亞洲大學學生持有汽車駕照比例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38.83%及 32.22%)。 

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方面，中山醫學大學學生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者比例顯

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55.40%及 49.13%)；在交通事故自覺易感受性方面，亞

洲大學學生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平均分數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數分

別為 15.01±3.27 及 14.54±3.02)。 

另外，中山醫學大學學生看過他人騎機車時使用手機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

生(分別為 96.09%及 93.00%)，亞洲大學學生看過他人騎機車時吸菸比例顯著高於中

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93.96%及 89.72%)，而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親朋好友曾發生機

車交通事故者的比例則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62.59%及 54.08%)。 

交通相關行為知識部分，亞洲大學學生正確回答法規規定騎機車不可吸菸的比例

顯著高於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分別為 72.97%及 57.52%)。(表 1-3-1) 

在騎機車相關行為中，結果顯示在騎車頻率及曾騎車時使用手機中有顯著的校間

差異，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每天騎機車數趟者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75.91%及 44.06%)，而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曾騎車時使用手機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

學生(分別為 54.16%及 39.43%)。(表 1-3-2) 

 

第二節 事故傷害發生之描述 

    研究對象中發生交通事故傷害比例為 9.83%，而中山醫學大學發生交通事故傷害

比例為 10.04%，亞洲大學為 9.65%，兩校事故傷害比例無顯著差異。(表 2-1) 

    在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中，交通事故與機車有關者占整體交通事故的 94.69%；

發生原因方面，發生原因為使用手機者占整體交通事故的 3.39%，而中山醫學大學學

生違反交通號誌或指揮為發生原因的比例顯著高於亞洲大學學生(分別為 14.04%及

3.28%)。(表 2-2) 

 

第三節 事故傷害發生經驗相關因素 

    因交通事故傷害在校間無顯著差異，故合併兩校樣本進行事故傷害發生經驗相關

因素分析。 

一、 雙變項分析結果 

(一) 個人基本資料 

以卡方檢定分析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經驗與基本資料之關係，其結果顯示

男性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為 10.33%，女性為 9.50%。而一年級發生交通



16 
 

事故傷害的比例最高，佔 11.18%，其次為二年級為 9.83%，三年級 9.64%，

四年級 9.40%。打工部分，本學期有打工的人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

高於本學期沒有打工的人(分別為 13.29%及 8.54%)。(表 3-1) 

(二) 生活型態 

1. 手機使用 

以卡方檢定、t 檢定分析發生手機使用狀況與交通事故傷害經驗之

關聯，其結果顯示無論持有智慧型手機或非智慧型手機、有無搭配行動

網路及有無手機成癮情形，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均無顯著關係。在行進

中使用手機方面，結果顯示兩者並無顯著關係。(表 3-2-1) 

2. 吸菸行為 

以卡方檢定分析其吸菸情形、行進中吸菸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之關聯，其結果顯示，兩者皆無顯著關係。(表 3-2-2) 

3. 健康相關生活型態 

以卡方檢定分析健康相關生活型態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

聯，結果顯示無論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傷害，其健康相關生活型態(飲酒、

運動、飲食狀況)沒有顯著的差異。(表 3-2-3) 

(三) 交通相關行為 

以卡方檢定、t檢定分析交通相關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聯，

結果顯示以機車為主要上學方式者發生過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於步

行的人(分別為 13.87%及 6.53%)。持有大型重型機車駕照發生過交通事故傷

害的比例顯著高於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的人(分別為 20.00%及 12.06%)。

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發生過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於完全不騎

機車的人(分別為 14.45%及 3.05%)。 

交通罰單次數部分，收到一次以上交通罰單的人發生過交通事故傷害的

比例顯著高於沒有收過交通罰單的人(分別為 19.53%及 8.15%)。機車事故傷

害自覺易感受性平均分數較低的人發生過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於機

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平均分數較高的人(分數分別為 13.80±3.97 及

14.90±3.05)。 

    而曾在本學期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的人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

於從來沒看過的人(分別為 13.07%及 5.66%)。沒看過機車事故相關新聞的人

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於看過機車事故相關新聞的人(分別為

33.33%及 9.58%)(表 3-3-1) 

    在騎機車相關行為中，結果顯示騎車頻率、安全帽種類、曾騎車時使用

手機、曾騎機車時吸菸、交通規定的遵守情形皆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無顯著

的關係。(表 3-3-2) 

二、 多變項分析結果 

    以二元邏輯斯複迴歸分析基本資料、交通相關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 

    在基本資料(打工)及交通相關行為(上學方式、持有駕照、持有普通重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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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交通罰單次數、發生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

親眼目睹交通事故、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與交通事故傷害之多變項分析

中，在控制重要變項後，發現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與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收到一次以上的罰單次數、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

新聞有顯著關係。 

    其結果顯示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者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為完全不

騎機車者 4.78倍；而收到一次以上的罰單次數者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為

沒收過罰單者的 1.78倍；在發生機車交通事故自覺易感受性方面，機車事故傷

害自覺易感受性分數每增加一分，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增加 0.92倍，表

示研究對象若認為本身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其發生之可能性則愈低；看過機車

交通事故相關新聞者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為完全沒看過的 0.26倍，表示

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較低。(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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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568 47.33 632 52.67

性別 5.0639 0.0253
男 484 40.33 120 36.97 274 43.35
女 716 59.67 358 63.03 358 56.65
MISSING 0 0 0

年級 240.41 <.0001
一年級 152 12.67 23 4.05 129 20.41
二年級 356 29.67 266 46.83 90 14.24
三年級 394 32.83 110 19.37 284 44.94
四年級 298 24.83 169 29.75 129 20.41
MISSING 0 0 0

打工 0.5286 0.4771
有 331 27.63 162 28.62 169 26.74
無 867 72.37 404 71.38 463 73.26
MISSING 2 2 0

班級/社團幹部 13.236 0.0003
是 355 29.68 197 34.74 158 25.12
否 841 70.32 370 65.26 471 74.88
MISSING 4 1 3

父親教育程度 26.428 <.0001
不知道 61 5.09 21 3.70 40 6.34
高中職及以下 482 40.23 193 34.04 289 45.80
專科 255 21.29 132 23.28 123 19.49
大學及以上 400 33.39 221 38.98 179 28.37
MISSING 2 1 1

母親教育程度 23.482 0.0001
不知道 60 5.01 18 3.17 42 6.66
高中職及以下 580 48.41 252 44.44 328 51.98
專科 250 20.87 120 21.16 130 20.60
大學及以上 308 25.71 177 31.22 131 20.76
MISSING 2 1 1

家庭結構型態 6.1091 0.1911
小家庭 845 70.71 418 73.98 427 67.78
折衷家庭 168 14.06 72 12.74 96 15.24
大家庭 93 7.78 37 6.55 56 8.89
其他 89 7.45 38 6.73 51 8.10
MISSING 5 3 2

原居住地 64.986 <.0001
北部 329 27.42 202 35.56 127 20.09
中部 527 43.92 187 32.92 340 53.80
南部 221 18.42 126 22.18 95 15.03
其他 123 10.25 53 9.33 70 11.08
MISSING 0 0 0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表1-1.基本人口學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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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568 47.33 632 52.67

持有手機類型 3.587a 0.1723

沒有手機 8 0.68 3 0.54 5 0.81
非智慧型手機 16 1.36 4 0.72 12 1.94
智慧型手機 1150 97.96 549 98.74 601 97.25
MISSING 26 12 14

行動網路

(以持有智慧型手機者納入分n=1150)
0.1240a 0.7247

有 995 90.95 464 90.63 531 91.24
無 99 9.05 48 9.38 51 8.76
MISSING 56 37 19

行進中使用手機

(以持有手機者納入分析n=1166)
12.4044a 0.0020

否 253 21.77 112 20.40 141 23.15
偶爾 640 55.08 332 60.47 308 50.57
常常 269 23.15 107 19.49 162 26.60
MISSING 4 2 2

手機成癮 (19-95) 0.1900b 0.8489
N 1166 553 613
MEAN±SD 49.53±10.99 49.59±10.22 49.47±11.65
MISSING 0 0 0

【Cronbach's α =0.91】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b:t檢定

表1-2-1.研究對象手機使用狀況依校間分佈及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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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568 47.33 632 52.67

吸菸 14.6132 0.0007
從來不吸 1027 85.87 507 89.89 520 82.28
曾經有現在沒有 98 8.19 35 6.21 63 9.97
目前有 71 5.94 22 3.90 49 7.75
MISSING 4 4 0

行進中吸菸

(以目前有吸菸者納入分析，n=71)
0.8265 0.3633

    是 25 36.76 9 45.00 16 33.33
    否 43 63.24 11 55.00 32 66.67
    MISSING 3 2 1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表1-2-2.研究對象吸菸行為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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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568 47.33 632 52.67

喝酒 5.2539 0.0723
從來不喝 334 27.93 144 25.40 190 30.21
偶爾喝 844 70.57 417 73.54 427 67.89
經常喝 18 1.51 6 1.06 12 1.91
MISSING 4 1 3

酒醉經驗

(以偶爾喝、經常喝納入分析，
5.1507 0.0232

     是 272 31.70 118 28.03 154 35.24
     否 586 68.30 303 71.97 283 64.76
     MISSING 4 2 2

運動 0.6441 0.7247
無 166 13.89 74 13.05 92 14.65
不規律 711 59.50 340 59.96 371 59.08
有規律 318 26.61 153 26.98 165 26.27
MISSING 5 1 4

飲食狀況
茶 1.1394 0.5657

很少 521 43.56 238 41.98 283 44.99
普通 662 55.35 323 56.97 339 53.90
常常 13 1.09 6 1.06 7 1.11

    MISSING 4 1 3

咖啡 4.7656 0.0909
很少 694 58.17 311 54.95 383 61.08
普通 494 41.41 252 44.52 242 38.60
常常 5 0.42 3 0.53 2 0.32

    MISSING 7 2 5

早餐 20.9663 <.0001
很少 273 22.86 147 25.97 126 20.06
普通 220 18.43 75 13.25 145 23.09
常常 701 58.71 344 60.78 357 56.85

    MISSING 6 2 4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表1-2-3.健康相關生活型態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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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 568 47.33 632 52.67

上學方式 189.9405a <.0001
步行 398 33.17 85 14.96 313 49.53
腳踏車 38 3.17 33 5.81 5 0.79
機車 548 45.67 315 55.46 233 36.87
汽車 30 2.50 9 1.58 21 3.32
大眾運輸 173 14.42 119 20.95 54 8.54
其他 13 1.08 7 1.23 6 0.95
MISSING 0 0 0

持有駕照種類 (可複選)
無 216 18.02 116 20.42 100 15.85 4.2356

a 0.0396
普通輕型機車 81 6.76 30 5.28 51 8.08 3.6940a 0.0546
普通重型機車 846 70.56 386 67.96 460 72.90 3.3515a 0.0671
大型重型機車 15 1.25 3 0.53 12 1.90 4.5524a 0.0329
汽車 428 35.70 183 32.22 245 38.83 5.5891a 0.0181
其他 2 0.17 0 0.00 2 0.32 1.8005a 0.0510
MISSING 1 0 1

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37.5115a <.0001
完全不騎 359 30.02 191 33.81 168 26.62
是 623 52.09 313 55.40 310 49.13
否(偶爾騎) 214 17.89 61 10.80 153 24.25
MISSING 4 3 1

交通罰單次數 1.2601a 0.2616
    0次 1006 85.62 471 84.41 535 86.71
    1次以上 169 14.38 87 15.59 82 13.29

MISSING 25 10 15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之自覺易感受性 (4-20) -2.55b 0.0109
N 1192 562 630
MEAN±SD 14.79±3.17 14.54±3.02 15.01±3.27
MISSING 8 6 2

【Cronbach's α =0.87】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之直覺嚴重程度 (6-30) -0.13b 0.8996
N 1191 561 630
MEAN±SD 24.79±3.92 24.77±3.31 24.80±4.41
MISSING 9 7 2

【Cronbach's α =0.93】

騎機車時使用手機或吸菸之態度 (8-36) -0.86b 0.3907
N 1189 560 629
MEAN±SD 21.75±2.63 28.91±3.11 29.08±3.83
MISSING 11 8 3

【Cronbach's α =0.89】

親眼目睹機車交通事故 2.4541a 0.2932
從來沒看過 106 8.90 55 9.79 51 8.11
曾在本學期看過 589 49.45 285 50.71 304 48.33
曾看過(非本學期) 496 41.65 222 39.50 274 43.56
MISSING 9 6 3

看過機車事故相關新聞 3.727
a 0.0786

是 1180 98.99 555 98.40 625 99.52
否 12 1.01 9 1.60 3 0.48
MISSING 8 4 4

看過他人騎機車時使用手機 5.4149
a 0.0222

是 1126 94.46 541 96.09 585 93.00
否 66 5.54 22 3.91 44 7.00
MISSING 8 5 3

看過他人騎機車時使用吸菸 7.2328a 0.0077
是 1097 91.95 506 89.72 591 93.96
否 96 8.05 58 10.28 38 6.04
MISSING 7 4 3

親朋好友曾發生機車交通事故 8.8177
a 0.0032

是 691 58.12 353 62.59 338 54.08
否 498 41.88 211 37.41 287 45.92
MISSING 11 4 7

交通相關行為知識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使用手機 2.2075a 0.1373

正確 1061 88.86 494 87.43 567 90.14
不正確(包括不知道) 133 11.14 71 12.57 62 9.86
MISSING 6 3 3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吸菸 31.5143a <.0001
正確 784 65.66 325 57.52 459 72.97
不正確(包括不知道) 410 34.34 240 42.48 170 27.03
MISSING 6 3 3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表1-3-1.交通相關行為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23 
 

n % n % n %
樣本數 837 100.00 374 44.68 463 55.32

騎車頻率 82.5272
a <.0001

沒有騎車/幾乎不騎 101 12.70 29 8.12 72 16.44
每周數趟 230 28.93 57 15.97 173 39.50
每天數趟 464 58.37 271 75.91 193 44.06
MISSING 42 17 25

安全帽種類 2.9602a 0.3978
半罩式 42 5.06 20 5.39 22 4.80
半露臉式 88 10.62 44 11.86 44 9.61
露臉式 616 74.31 276 74.39 340 74.24
全面式 83 10.01 31 8.36 52 11.35
MISSING 8 3 5

曾騎車時使用手機 17.9527a <.0001
沒有 449 53.97 171 45.84 278 60.57
有 383 46.03 202 54.16 181 39.43
MISSING 5 1 4

曾騎車時吸菸 1.1444a 0.2847
沒有(包括不吸菸) 805 96.87 364 97.59 441 96.29
有 26 3.13 9 2.41 17 3.71
MISSING 6 1 5

交通規定遵守情形 0.4900b 0.6208
    N 831 371 460
    MEAN±SD 28.81±3.83 28.88±3.13 28.75±4.31

MISSING 6 3 3
【Cronbach's α =0.99】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b:t檢定

表1-3-2.騎機車相關行為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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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568 47.33 632 52.67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0.0496 0.8238

是 118 9.83 57 10.04 61 9.65

否 1082 90.17 511 89.96 571 90.35

MISSING 0 0 0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MG的結果

表2-1、研究對象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依校間之分布及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25 
 

n % n % n %
樣本數 118 100.00 57 0.48 61 0.52

次數 0.2533 0.8019
1次 95 83.33 46 85.19 49 81.67
2次以上 19 16.67 8 14.81 11 18.33
MISSING 4 3 1

與機車有關次數 0.4685 0.6827
0次 6 5.31 2 3.77 4 6.67
1次以上 107 94.69 51 96.23 56 93.33
MISSING 5 4 1

須送醫次數 0.8321 0.4766
0次 61 70.93 31 75.61 30 66.67
1次以上 25 29.07 10 24.39 15 33.33
MISSING 32 16 16

事故發生之本人身分 3.7686 0.1611
行人 3 2.59 3 5.45 0 0.00
駕駛 93 80.17 44 80.00 49 80.33
乘客 20 17.24 8 14.55 12 19.67
MISSING 2 2 0

本人交通工具 3.3349 0.2257
無 3 2.54 3 5.26 0 0.00
機車 105 88.98 49 85.96 56 91.80
其他 10 8.47 5 8.77 5 8.20
MISSING 0 0 0

對方交通工具 2.1237 0.3458
無 20 17.09 7 12.50 13 21.31
機車 53 45.30 25 44.64 28 45.90
其他 44 37.61 24 42.86 20 32.79
MISSING 1 1 0

發生時間 9.2965 0.4951
6:00-8:00 5 4.24 1 1.75 4 6.56
8:00-10:00 12 10.17 7 12.28 5 8.20
10:00-12:00 10 8.47 5 8.77 5 8.20
12:00-14:00 2 1.69 1 1.75 1 1.64
14:00-16:00 22 18.64 15 26.32 7 11.48
16:00-18:00 19 16.10 6 10.53 13 21.31
18:00-20:00 10 8.47 4 7.02 6 9.84
20:00-22:00 0 0.00 0 0.00 0 0.00
22:00-24:00 12 10.17 5 8.77 7 11.48
00:00-02:00 10 8.47 5 8.77 5 8.20
2:00-4:00 15 12.71 8 14.04 7 11.48
4:00-6:00 1 0.85 0 0.00 1 1.64
MISSING 0 0 0

發生原因 (可複選)
使用手機 4 3.39 3 5.26 1 1.64 1.1816 0.3521
吸菸 0 0.00 0 0.00 0 0.00
沒注意車前狀況 53 44.92 27 47.37 26 42.62 0.2682 0.6045
未依規定讓車 7 5.93 4 7.02 3 4.92 0.2328 0.7104
違反交通號誌或指揮 10 8.47 8 14.04 2 3.28 4.3954 0.0482
未保持安全距離 24 20.34 15 26.32 9 14.75 2.4310 0.1190
左轉未依規定 7 5.93 1 1.75 6 9.84 3.4488 0.1153
酒後駕駛 0 0.00 0 0.00 0 0.00
超速 5 4.24 0 0.00 5 8.20 4.8789 0.0579
其他 33 27.97 17 29.82 16 26.23 0.1890 0.6637
MISSING 0 0 0

路況 (可複選)
平坦 45 38.14 19 33.33 26 42.62 1.0778 0.3455
有障礙物 8 6.78 5 8.77 3 4.92 0.6925 0.4802
有坑洞 9 7.63 6 10.53 3 4.92 1.3155 0.3111
路上有碎石或細沙 16 13.56 10 17.54 6 9.84 1.4936 0.2851
險降坡 9 7.63 3 5.26 6 9.84 0.8746 0.4928
轉彎 16 13.56 9 15.79 7 11.48 0.4679 0.5942
人或動物突然衝出 22 18.64 11 19.30 11 18.03 0.0311 1.0000
施工中 3 2.54 0 0.00 3 4.92 2.8764 0.2445
其他 16 13.56 10 17.54 6 9.84 1.4936 0.2851
MISSING

發生時機 8.8326 0.1613
上學途中 25 21.55 16 28.57 9 15.00
外出用餐途中 18 15.52 5 8.93 13 21.67
回家途中 36 31.03 20 35.71 16 26.67
旅遊途中 20 17.24 10 17.86 10 16.67
接送朋友 9 7.76 3 5.36 6 10.00
其他 8 6.90 2 3.57 6 10.00
MISSING 2 1 1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NG的結果

表2-2.研究對象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校間分佈與卡方檢定

變項
整體 中山醫學大學 亞洲大學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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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118 9.83 1082 90.17

性別 0.2262 0.6928

    男性 484 40.33 50 10.33 434 89.67

    女性 716 59.67 68 9.50 648 90.50

    MISSING 0 0 0

年級 0.3930 0.9417

    一年級 152 12.67 17 11.18 135 88.82

    二年級 356 29.67 35 9.83 321 90.17

    三年級 394 32.83 38 9.64 356 90.36

    四年級 298 24.83 28 9.40 270 90.60

    MISSING 0 0 0

打工 6.1069 0.0168

    是 331 27.58 44 13.29 287 86.71

    否 867 72.25 74 8.54 793 91.46

    MISSING 2 0 2

班級幹部 0.8283 0.3941

    是 355 29.58 39 10.99 316 89.01

    否 841 70.08 78 9.27 763 90.73

    MISSING 4 1 3

父親教育程度 6.6726 0.0831

不知道 61 5.08 3 4.92 58 95.08

高中職及以下(國中) 482 40.17 45 9.34 437 90.66

專科 255 21.25 35 13.73 220 86.27

大學及以上(研究所) 400 33.33 35 8.75 365 91.25

MISSING 2 0 2

母親教育程度 1.8891 0.5957

不知道 60 5.00 5 8.33 55 91.67

高中職及以下(國中) 580 48.33 56 9.66 524 90.34

專科 250 20.83 30 12.00 220 88.00

大學及以上(研究所) 308 25.67 27 8.77 281 91.23

MISSING 2 0 2

家庭結構型態 0.4565 0.9283

小家庭 845 70.42 82 9.70 763 90.30

折衷家庭 168 14.00 15 8.93 153 91.07

大家庭 93 7.75 10 10.75 83 89.25

其他 89 7.42 10 11.24 79 88.76

MISSING 5 1 4

原居住地 6.7922 0.0788

北部 329 27.42 36 10.94 293 89.06

中部 527 43.92 44 8.35 483 91.65

南部 221 18.42 30 13.57 191 86.43

其他 123 10.25 8 6.50 115 93.50

MISSING 0 0 0

註:卡方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表3-1、研究對象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與基本資料之關係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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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118 9.83 1082 90.17

持有手機類型 2.6606a 0.2644

沒有手機 8 0.68 0 0.00 8 100.00

非智慧型手機 16 1.36 0 0.00 16 100.00

智慧型手機 1150 97.96 115 10.00 1035 90.00

MISSING 26 3 23

行動網路

(以持有智慧型手機者納入分析n=1150)
0.5510a 0.4579

    有 995 90.95 104 10.45 891 89.55

    無 99 9.05 8 8.08 91 91.92

    MISSING 56 6 50

行進中使用手機

(以持有手機者納入分析n=1166)
2.7571

a 0.2519

否 253 21.77 32 12.65 221 87.35
偶爾 640 55.08 58 9.06 582 90.94
常常 269 23.15 25 9.29 244 90.71
MISSING 4 0 4

手機成癮

(以持有手機者納入分析n=1166)
-0.64b 0.5245

   N 1166 115 1051

   MEAN±SD 49.53±10.99 50.15±12.29 49.46±10.85

   MISSING 0 0 0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b:t檢定

表3-2-1、研究對象手機使用狀況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係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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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118 9.83 1082 90.17

吸菸 4.3887 0.1114

從來不吸 1027 85.87 94 9.15 933 90.85

曾經有現在沒有 98 8.19 13 13.27 85 86.73

目前有 71 5.94 11 15.49 60 84.51

    MISSING 4 0 4

行進中吸菸

(以目前有吸菸者納入分析n=71)
0.0009 1.0000

是 25 36.76 4 16.00 21 84.00
否 43 63.24 7 16.28 36 83.72

MISSING 3 0 3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表3-2-2、研究對象吸菸情形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係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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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118 9.83 1082 90.17

飲酒 2.1726 0.3375

從來不喝 334 27.93 27 8.08 307 91.92

偶爾喝 844 70.57 90 10.66 754 89.34

經常喝 18 1.51 1 5.56 17 94.44

MISSING 4 0 4

酒醉經驗

(以偶爾喝、經常喝納入分析，n=862)
2.9037 0.0884

     是 272 31.70 36 13.24 236 86.76

     否 586 68.30 55 9.39 531 90.61

     MISSING 4 0 4

運動 0.0608 0.9701

無 166 13.89 17 10.24 149 89.76

不規律 711 59.50 69 9.70 642 90.30

有規律 318 26.61 32 10.06 286 89.94

MISSING 5 0 5

飲食狀況

茶 0.4868 0.7840

很少 521 43.56 50 9.60 471 90.40

普通 662 55.35 64 9.67 598 90.33

常常 13 1.09 2 15.38 11 84.62

MISSING 4 2 2

咖啡 1.5212 0.2792

很少 694 58.17 72 10.37 622 89.63

普通 494 41.41 43 8.70 451 91.30

常常 5 0.42 1 20.00 4 80.00

MISSING 7 2 5

早餐 1.3778 0.5021

很少 273 22.86 31 11.36 242 88.64

普通 220 18.43 23 10.45 197 89.55

常常 701 58.71 63 638

MISSING 6 1 5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表3-2-3、研究對象健康相關生活型態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係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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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1200 100.00 118 9.83 1082 90.17

上學方式 23.7863
a <.0001

步行 398 33.17 26 6.53 372 93.47

腳踏車 38 3.17 5 13.16 33 86.84

機車 548 45.67 76 13.87 472 86.13

汽車 30 2.50 3 10.00 27 90.00

大眾運輸 173 14.42 6 3.47 167 96.53

其他 13 1.08 2 15.38 11 84.62

MISSING 0 0 0

持有駕照種類 (複選)

    無 216 18.02 9 4.17 207 95.83 9.5623
a 0.0020

輕型機車 81 6.76 7 8.64 74 91.36 0.1391
a 0.7092

普通重型機車 846 70.56 102 12.06 744 87.94 15.9896
a <.0001

大型重型機車 15 1.25 3 20.00 12 80.00 1.7708
a 0.1767

汽車 428 35.70 38 8.88 390 91.12 0.6841
a 0.4082

其他 2 0.17 0 0.00 2 100.00 0.2185
a 1.0000

MISSING 1 0 1

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34.2635
a <.0001

完全不騎 359 29.92 11 3.06 348 96.94

是 623 51.92 90 14.45 533 85.55

否(偶爾騎) 214 17.83 17 7.94 197 92.06

MISSING 4 0 4

交通罰單次數 21.2062a <.0001
0次 1006 83.83 82 8.15 924 91.85

1次以上 169 14.08 33 19.53 136 80.47

MISSING 25 3 22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 (4-20) 2.88b 0.0046

N 1192 116 1076

MEAN±SD 14.79±3.17 13.80±3.97 14.90±3.05

MISSING 8 6 2

【Cronbach's α =0.87】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之直覺嚴重程度 (6-30) -1.18b 0.2368

N 1191 116 1075

MEAN±SD 24.79±3.92 25.20±4.12 24.74±3.90

MISSING 9 7 2

【Cronbach's α =0.93】

騎機車時使用手機或吸菸之態度 (8-36) 0.32b 0.7515

N 1189 116 1073

MEAN±SD 21.75±2.63 21.68±2.69 21.76±2.63

MISSING 11 8 3

【Cronbach's α =0.89】

親眼目睹過機車交通事故 14.029a 0.0009

從來沒看過 106 8.83 6 5.66 100 94.34

曾在本學期看過 589 49.08 77 13.07 512 86.93

曾看過(分非本學期) 496 41.33 34 6.85 462 93.15

MISSING 9 1 8

看過機車事故相關新聞 7.5741a 0.0234

是 1180 98.33 113 9.58 1067 90.42

否 12 1.00 4 33.33 8 66.67

MISSING 8 1 7

看過他人騎機車時使用手機 0.0493a 0.8242

是 1126 93.83 110 9.77 1016 90.23

否 66 5.50 7 10.61 59 89.39

MISSING 8 1 12.50 7

看過他人騎機車時使用吸菸 0.2564a 0.6126

是 1097 91.42 109 9.94 988 90.06

否 96 8.00 8 8.33 88 91.67

MISSING 7 1 6

親朋好友曾發生機車交通事故 1.4040
a 0.2361

是 691 57.58 74 10.71 617 89.29

否 498 41.50 43 8.63 455 91.37

MISSING 11 1 1072

交通相關行為知識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使用手機 0.3705a 0.5427

正確 1061 88.42 102 9.61 959 90.39

不正確(包括不知道) 133 11.08 15 11.28 118 88.72

MISSING 6 1 5

法規規定騎機車時不可吸菸 0.1990a 0.6556

正確 784 65.33 79 10.08 705 89.92

不正確(包括不知道) 410 34.17 38 9.27 372 90.73

MISSING 6 1 5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表3-3-1、研究對象交通相關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係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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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n % n %

樣本數

(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及偶爾騎乘者納入分析

n=837)

837 100.00 107 12.78 730 87.22

騎車頻率 7.8485
a 0.1648

沒有騎車/幾乎不騎 101 12.70 9 8.91 92 91.09

每周數趟 230 28.93 21 9.13 209 90.87

每天數趟 464 58.36 69 14.87 395 85.13

MISSING 42 8 34

安全帽種類 3.0846a 0.3788

半罩式 42 5.06 4 9.52 38 90.48

半露臉式 88 10.62 7 7.95 81 92.05

露臉式 616 74.31 83 13.47 533 86.53

全面式 83 10.01 13 15.66 70 84.34

MISSING 8 0 8

曾騎車時使用手機 1.4244a 0.2327

沒有 449 53.97 52 10.42 397 79.56

有 383 46.03 55 14.36 328 85.64

MISSING 5 0 5

曾騎車時吸菸 0.6183
a 0.7628

沒有(包括不吸菸) 805 96.87 104 12.92 701 87.08

有 26 3.13 2 7.69 24 92.31

MISSING 6 1 5

交通規定遵守情形 (7-35) -1.3000b 0.1929

   N 831 107 724

   MEAN±SD 28.80±3.83 28.74±3.83 29.26±3.81

   MISSING 6 0 6

【Cronbach's α =0.99】

    註:檢定之結果為扣除MISSING的結果

 a:卡方檢定

 b:t檢定

表3-3-2、騎機車相關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關係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變項
整體 有 無

檢定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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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及交通相關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之多變項分析

n OR p值

打工 1198

無(參考組) 867 1.00

有 331 1.28 0.2514

上學方式 1200

步行(參考組) 398 1.00

腳踏車 38 2.75 0.1038

機車 548 0.95 0.8657

汽車 30 1.69 0.4460

大眾運輸 173 0.74 0.5425

其他 13 2.86 0.2071

持有駕照 1199

無(參考組) 216 1.00

有 983 1.29 0.6800

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1199

無(參考組) 353 1.00

有 846 1.08 0.8704

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1196

完全不騎機車(參考組) 359 1.00

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 623 4.78 0.0065

非為主要，但偶爾騎 214 2.63 0.0649

交通罰單次數 1175

0次(參考組) 1006 1.00

1次以上 169 1.78 0.0176

發生機車事故傷害自覺易感受性 1192 0.92 0.0084

親眼目睹機車交通事故 1191

從來沒看過(參考組) 106 1.00

曾在本學期看過 589 1.67 0.9255

曾看過且非本學期 496 1.05 0.2579

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 1192

否(參考組) 12 1.00

是 1180 0.26 0.0417

變項 有/無

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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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針對研究目的之部分結果加以討論，分為以下五節：大學生族群中發生交通

事故傷害之狀況、手機使用者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有吸菸行為者與交通事故

傷害發生之關聯、健康相關生活型態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以及與交通事故有關

的因素。 

 

第一節 大學生族群中發生交通事故傷害之狀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發生交通事故傷害比例為 9.83%，而中山醫學大學與亞

洲大學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分別為 10.04%及 9.65%。選定中山醫學大學及亞

洲大學之原因，為欲比較交通事故傷害發生有無都會區與郊區之差異，結果顯示發生

交通事故傷害比例與並無顯著的校間差異。在本研究中，兩校交通規定遵守情形無顯

著校間差異，因此推測研究結果與此有關。 

  

第二節 手機使用者與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持有智慧型手機或非智慧型手機、有無搭配行動網路及手機成

癮情形、是否在行進中使用手機，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均無顯著關係。然而美國於

1999-2008年的研究，以所有美國發生的致命交通事故分析，指出駕駛人分心是發生

車禍事故的危險因子，手機的使用就是使駕駛人分心的主因[26]，本研究樣本中，發

生交通事故傷害者為 118人，其偶爾、常常會在行進中使用手機人數共 83人，僅占

持有手機者的 7.12%，研究結果可能因為兩研究對象之不同而受影響，也可能因為本

研究人數較少，難以顯示其關聯性。台灣相關文獻少有手機使用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

關聯之研究，因此仍有研究探討之空間。 

 

第三節 有吸菸行為者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吸菸情形、行進中吸菸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經驗皆無顯著關係。而

本研究樣本中，目前有吸菸者為 71人，其會在行進中吸菸人數為 25人，僅佔整體人

數的 2.08%，在資料分析中可能因為吸菸人數較少，難以顯示其關聯性。 

 

第四節 健康相關生活型態與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有無發生交通事故傷害，其健康相關生活型態(飲酒、運動、

飲食狀況)沒有顯著的差異。目前關於此部分的研究並不多，本研究結果為可參考之

依據。 

 

第五節 與交通事故有關因素 

    與交通事故有關因素包括基本資料(打工)及交通相關行為(上學方式、持有駕照、

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以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交通罰單次數、交通事故自覺易感

受性、親眼目睹交通事故、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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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方面，本學期有打工的人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比例顯著高於本學期沒有打工

的人，結果可能因為有打工的人較沒打工的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在交通上，例如騎機車

前往打工地點。 

    交通相關行為方面，機車為大學生主要交通工具，佔整體 52.09%，但無論是在

雙變項或多變項分析中，其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皆較不騎機車者高，台灣機車肇事

事故佔交通事故總件數已於 103年達到 52.43%[27]，顯示騎機車者可能因為方便駕駛

而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但也成為交通事故高危險群。而收過交通罰單一次以上者，發

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情形較沒收過交通罰單者高，表示違反交通規則的人可能導致較高

的交通事故風險。 

    另外，自覺發生機車事故傷害的可能性越高或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皆能顯

著減少交通事故傷害的可能性，結果上可能因為自己覺得有可能發生交通事故傷害或

看過機車交通事故相關新聞後而感到恐懼，進而在行進中注意行車安全。因此欲維護

大學生用路安全，可增強大眾傳播媒體、政府及學校之宣導，使學生更加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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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綜合第四章研究分析結果作為結論依據，獲得以下結論：大學生交通事故傷

害發生與手機使用及吸菸行為並無顯著關聯性。研究對象中交通事故傷害發生比例為

9.83%。在行進中使用手機(以持有手機者分析)與行進中有吸菸行為(以目前有吸菸者

分析)者，比例分別為 78.24%與 36.76%。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對象之適切性，在材料與方法部分所受之限制，以下分點列

出: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僅以台中市兩所大學的大學部學生作為研究母群體，不包含其他

縣市之大學生，因此本研究結果無法推估到全台灣大學生進行全面性的推論。 

2. 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資料收集方式為以電子郵件及電話聯繫各系系辦，因此部分班級於聯

繫時因系秘書/系助教直接拒訪，不代表學生本身之意願。 

3. 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本研究中事故傷害發生經驗問卷內容詢問本學期是否曾經發生事故傷害，為

使大一新生與其他年級學生填寫問卷之在學時間相同，因此以本學期為基準詢問

其事故傷害經驗。自本學期開始至收案結束，時間僅涵蓋三個月，僅能了解其於

此三個月內之事故傷害發生經驗。 

4. 橫斷性研究設計 

  本研究探討目前大學生手機使用及吸菸行為與其交通事故傷害發生之關聯

性，因此採用橫斷性研究設計，在信念、態度及行為間的變化，僅能以健康信念

模式為理論基礎探討其三者間因果關係，無法以縱貫性研究探討信念、態度、行

為三者間因果變化。 

二、受訪者以回憶本學期發生交通事故傷害的情形來填答問卷，可能有回溯性偏差。 

三、問卷內容未詢問受訪者是否擁有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例如:藍芽耳機等，因此可

能影響行進中使用手機之相關分析結果。 

四、詢問受訪者是否曾經親眼目睹過機車交通事故中，未限制發生過交通事故傷害者

必須排除個人之發生經驗，因此可能影響親眼目睹機車交通事故之相關分析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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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因此在因果關係上無法提供確切之證據，建議未來研究者

可以採取長期縱貫研究，進一步探討手機及菸品使用與交通事故傷害的關聯性。  
二、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在行進中使用手機及行進中有吸菸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無顯

著關係，但部分研究對象對於法律規範在行進中使用手機與行進中吸菸之規定仍

不了解，政府及學校可加強宣導交通相關訊息，提升大學生對於交通相關行為之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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